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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拼便宜、受让方 指 杭州拼便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唇动食品、公司、被收购人、

公众公司
指 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74607）

转让方 指
陈洪杰、韩永旭、韩式昌、鞠大伟、沧州志同道

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收购 指

拼便宜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陈洪杰、韩永旭、

韩式昌、鞠大伟、沧州志同道合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等 5名目标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

唇动食品 42,528,760股股份

《股份收购协议》 指

拼便宜与陈洪杰、韩永旭、韩式昌、鞠大伟、沧

州志同道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

的《股份收购协议》

《收购报告书》 指 《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25修正）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修正）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

《第 5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

报告书》

《第 2号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

则适用指引第 2号——权益变动与收购》（2025

修正）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拼便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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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

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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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拼便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

法律意见书

致：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委

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收购管理办法）》《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5号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

范，遵循诚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就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被收购事项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章 律师声明

就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作出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在前述核查验证过程中，收购人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和披露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之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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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所提供之材料和文件、所披露之事实无任何虚假、隐瞒、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收购人保证所提供副本材料与正本一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所提供

之文件、材料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均真实、有效；保证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与事

实一致。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本所同意收

购人部分或全部在《收购报告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及股转系统要求引

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收购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其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四）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

报材料上报股转系统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收购的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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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正文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杭州拼便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104MA28NEQR8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 412.4628万

法定代表人 徐意

成立时间 2017年 3月 31日

经营期限 2017年 3月 31日至 2037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信息港六期 7幢 4楼 401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广告设计、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日用品批发；化妆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日

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母婴用

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徐意 84.57 20.50%

2 杭州拼购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2.16 15.07%

3 明裕创投壹号有限公司 34.12 8.27%

https://www.qcc.com/pl/pfd5d6d7ae266cd60e813fb771c9e8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a87bd4f2e9246caf573699d0c3bb3f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a87bd4f2e9246caf573699d0c3bb3f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h1d55e85aa8d07d86f7934ce901a3eb6.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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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4 王沁君 24.02 5.82%

5 青岛盈科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66 5.49%

6 深圳市青松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8 5.04%

7 杭州胜辉永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48 4.00%

8 苏州嘉沐吾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40 3.98%

9 苍南县山海融浦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06 3.89%

10 罗云芬 12.71 3.08%

11 无锡世纪天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4 2.80%

12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33 2.75%

13 杭州众拼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71 2.35%

14 杭州君泽壹号企业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48 2.06%

15 温州金物泽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85 1.90%

16 姚碧波 6.92 1.68%

17 宿州融商物宜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63 1.61%

18 淳安县两山转化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38 1.55%

19 武汉创新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71 1.38%

20 上海金隆投资有限公司 5.52 1.34%

21 杭州盈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10 0.99%

22 武汉江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93 0.95%

23 天津聚安快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5 0.79%

24 上海栾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94 0.71%

https://www.qcc.com/pl/pr1f57de2215885383a015b154b37d0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9f51778709d59e70b6a044fe6b638d2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9f51778709d59e70b6a044fe6b638d2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cefe83d6eaa6aa6466e8b9fb25d9e6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cefe83d6eaa6aa6466e8b9fb25d9e6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68cb3e07817eec8a182b1d065a8ef5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68cb3e07817eec8a182b1d065a8ef5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5fffbf8645e9c92293001b332542a4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5fffbf8645e9c92293001b332542a4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59aa85d0cdd5a7b3ae2aa40ab7d76d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59aa85d0cdd5a7b3ae2aa40ab7d76d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08399e0ac242dfe6fec37d0071b9f4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50a45a85563b0cb7664bf3aa928d36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50a45a85563b0cb7664bf3aa928d36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57c17b087e1ad5a0bff33c5ec34584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57c17b087e1ad5a0bff33c5ec34584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f30abe273ff15e0383a8bd61b1f26ec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f30abe273ff15e0383a8bd61b1f26ec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f820aff8129b6ed7e0ae68c542ab8b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f820aff8129b6ed7e0ae68c542ab8b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4605eb787f7e21e188754ec6315459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4605eb787f7e21e188754ec6315459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d8d8d120f0a08ed8890cfa4d70a5d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c6b499758f13936a7cb7c2d32e22fc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c6b499758f13936a7cb7c2d32e22fc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abaa2235d54bdfc80215c87e6e6ec1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abaa2235d54bdfc80215c87e6e6ec1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6d3f6f5ae78342c8d9db9f39ff3883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6d3f6f5ae78342c8d9db9f39ff3883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35736c06228bd56b5b8fdbf98b328b5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90ecfe68d3168f4aecc86f8a4d52b9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90ecfe68d3168f4aecc86f8a4d52b9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d6189c6ca234b66c69e659786b56cf4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d6189c6ca234b66c69e659786b56cf4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f64cf1714bd6df0cbd3aef118a0da1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f64cf1714bd6df0cbd3aef118a0da1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73b5f9cd2fc7c8095f1dcec162ceda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73b5f9cd2fc7c8095f1dcec162ceda5.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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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25 甘佳辉 2.81 0.68%

26 北京乐信共赢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87 0.45%

27 武汉首义科创产业投资母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 0.32%

28 杭州科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8 0.31%

29 上海筠脉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92 0.22%

合计 412.46 100.0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徐意直接持有收购人 20.5034%股权（对应收

购人注册资本 84.57万元），同时徐意通过杭州拼购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可以控制收购人 15.07%股权（对应收购人注册资本 62.16万元）。综上，

徐意直接、间接可合计控制收购人 35.57%股权的表决权，并担任收购人的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因此，徐意为拼便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任职

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徐意 董事长、经理、财务负责人

2 王沁君 董事

3 曾豪 董事

4 郑维周 董事

5 李昭 董事

6 吴志刚 董事

7 蒋先福 董事

8 彭小仙 董事

9 张俊 董事

https://www.qcc.com/pl/p43876189e574eb01de79da9355ed3c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aee590d4d3283496af2aa3c480c78b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aee590d4d3283496af2aa3c480c78b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bf6bfcb63d719efcc5d3a5591eb2550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bf6bfcb63d719efcc5d3a5591eb2550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dbb5a30ab360cf044c784bb06536ef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dbb5a30ab360cf044c784bb06536ef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ec65732bf3a1663fad89169094d17fb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ec65732bf3a1663fad89169094d17fb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1f57de2215885383a015b154b37d0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37053c3163aa8521d4ac215dcb633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8122244967112745eef319dc5ebbe9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2a4435911f295fe091a82344547b4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2412c13d8b1bac10752eba2c81f0c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387c2ea40c2de2c35eb877e8c89305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f1edcb70475915e4c9ae635c644d6f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e5fc21210b5953452314ae1f0dc8fbd.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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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10 冯志强 董事

11 陈洁 董事

12 李春 董事

13 蒙淮 董事

14 张朝宏 监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的《关于收购人董监高就本次交易的承诺函》、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年内不存在受到过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的情形，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收购人及收

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相关规定。

（四）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情况

1．诚信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本次收购损害被收

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

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

信监督管理指引》的规定。

2．投资者适当性

收购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收购人已开立股转系统交易账户且具

有基础层、创新层交易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具有参

与唇动食品股票交易的资格。

3．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

根据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收购人提供的《企业信用报

https://www.qcc.com/pl/pr334401164d92d8de1fa86a19da901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5c944dd1b488aea9d3215d8d337327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3b06d42a828c1092edd80853e0380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69478158053942ee64666172bb61ed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138c4b859dfd0ef158df86e2f7a0d2.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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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收购人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信用中国网站等

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即：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作出的承诺并经核查，收购人为依法设

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或其章

程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收购人的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收购人最近两年所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重大民事诉讼、仲裁情

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收购人的《企业信用报告》并经

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信用中国网站等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不存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所规定的失信行为，

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收购人也未被证监

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六）收购人及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

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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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购人控制的主要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1 杭州云动魔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

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

出版单位）；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安全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

元器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拼便宜持

股 100%

2 杭州拼必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广告发布；供应链管理服务；平面设

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拼便宜持

股 100%

3 温州拼惠购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广告发布；供应链管理服务；平面设

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拼便宜持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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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结果为准）。

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要企业

序

号
名称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1
杭州拼购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

上项目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上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徐意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

人，持有

69.17%合伙

企业份额

（七）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

在收购前未持有公众公司的股份，在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与公众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本次收购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

1．收购人已经履行的批准程序

根据《杭州拼便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的约定，本次收购由董事会决议

审议。2026年 1月 16日，拼便宜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相关事

宜。

2．转让方已经履行的批准程序

转让方陈洪杰、韩永旭、韩式昌、鞠大伟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决定股份转让等事宜并向收购人转让其所持有标的公

司的股份。

转让方沧州志同道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已同意

本次收购事宜。

3．本次收购不涉及要约收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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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唇动食品《公司章程》中未约定公众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需要向公

众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亦未约定全面要约收购的触发条件以及相应

制度安排，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要约收购

情形。

（二）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1、本次股份转让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尚需取得全国股转公

司确认意见，并申请办理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手续；

2、本次股份转让涉及标的股份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办理过户登记；

3、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将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的信息披露

平台进行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尚需取得的批准

与授权外，本次收购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收购人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以现金受让陈洪杰、韩永旭、韩式昌、

鞠大伟、沧州志同道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5名目标公司股东合计

持有的唇动食品 42,528,76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63.03%。

本次收购涉及的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名称 转让数量（万股） 转让比例（%） 对应转让价款（元）

陈洪杰 18,055,400 26.7606% 107,042,537

韩永旭 10,413,000 15.4335% 61,734,104

韩式昌 11,840,000 17.5485% 70,194,160

鞠大伟 1,000,000 1.4821% 5,928,561

志同道合 1,220,360 1.8087% 7,234,979

合计 42,528,760 63.0336% 252,134,341

（二）收购人本次收购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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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前，拼便宜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唇动食品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拼

便宜将持有唇动食品 42,528,760股股份，占唇动食品总股本的 63.03%，为唇动

食品的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前后，唇动食品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陈洪杰 30,200,000 44.76% 12,144,600 18.00%

韩永旭 17,160,000 25.43% 6,747,000 10.00%

韩式昌 11,840,000 17.55% 0 0.00%

鞠大伟 1,000,000 1.48% 0 0.00%

志同道合 2,030,000 3.01% 809,640 1.20%

拼便宜 0 0.00% 42,528,760 63.03%

其他股东 5,240,000 7.77% 5,240,000 7.77%

（三）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收购人以现金方式支付股份收购协议所涉及的转让价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收购人已出具承诺：“本次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

金，支付方式为现金。该等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公司具有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

能力，除计划使用部分并购贷款而可能需要质押本次收购的唇动食品股份外，不

存在其他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况，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利用唇动食品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不存在以证券支付

本次收购款项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他人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代

他人持有唇动食品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收购价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

（四）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公众公司 42,528,760 股股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270,36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258,400股，不存在

股权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不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

（五）本次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份收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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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27日，拼便宜等各方签署了《关于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收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甲方：杭州拼便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意

乙方一：陈洪杰

身份证号：13092119720906****

乙方二：韩永旭

身份证号：13092219930710****

乙方三：韩式昌

身份证号：13293219690805****

乙方四：鞠大伟

身份证号：13082319820508****

乙方五：沧州志同道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2MAC6C9DX79

丙方：唇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2590975448H

第二条 本次交易方案

2.1各方确认，本次交易方案为：收购方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出售方

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42,528,760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63.0336%，转

让价格为 5.93元/股。具体安排见下表：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总持股数

本次交易前

总持股股比

出售标的股

份数

出售标的

股份比例

交易对价

（元）

陈洪杰 30,200,000 44.7606% 18,055,400 26.7606% 107,042,537
韩永旭 17,160,000 25.4335% 10,413,000 15.4335% 61,734,104
韩式昌 11,840,000 17.5485% 11,840,000 17.5485% 70,194,160
鞠大伟 1,000,000 1.4821% 1,000,000 1.4821% 5,928,561
志 同 道 2,030,000 3.0087% 1,220,360 1.8087% 7,23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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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本次交易前

总持股数

本次交易前

总持股股比

出售标的股

份数

出售标的

股份比例

交易对价

（元）

合

其 他 股

东

5,240,000 7.7664% 0 0.0000% 0

合计： 67,470,000 100.0000% 42,528,760 63.0336% 252,134,341

2.2各方确认并同意，由于部分出售方在目标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持有的部分目标公

司股份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无法在交割时一次性出售（该部分股

份称为“限售股份”，其余部分标的股份称为“非限售股份”）。非限售股份

和限售股份数量明细具体如下：

股东 非限售股份数 限售股份数 出售标的股份总数

陈洪杰 7,550,000 10,505,400 18,055,400
韩永旭 4,290,000 6,123,000 10,413,000
韩式昌 2,960,000 8,880,000 11,840,000
鞠大伟 250,000 750,000 1,000,000
志同道合 1,220,360 0 1,220,360
合计： 16,270,360.00 26,258,400 42,528,760

2.3收购方以现金方式分期向交易对手支付本次交易对价，交易对价为含

税金额，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2.3.1第一期：支付总交易对价的 80%（“第一次交割”），即 201,707,473

元；

2.3.2第二期：支付总交易对价的 20%（“第二次交割”），即 50,426,868

元；

2.3.3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收购方 42,528,760 63.0336%
2 陈洪杰 12,144,600 18.0000%
3 韩永旭 6,747,000 10.0000%
4 志同道合 809,640 1.2000%
5 其他股东 5,240,000 7.7664%

合计 67,470,000 100.00%

第三条 交割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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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各方同意，仅在下列条件（每一项单独及合称为“第一次交割条件”）

全部满足或经收购方以书面形式豁免的前提下，收购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第

2.3条的规定支付第一期交易对价：

3.1.1 各方已以令收购方满意的形式恰当签署并交付了各交易文件及各交

易文件项下要求的其他附属文件；

3.1.2各方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获得进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及收购方各自的股东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1.3 各方已经获得所有必要的第三方的同意或者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股

转公司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以及适用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规定等要求的其

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核准或同意；

3.1.4 目标公司核心业务、财务状况、资产状况、市场环境、依法合规经

营等各个方面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1.5 收购方已经完成对目标公司的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且尽职调查结果令其合理满意；

3.1.6目标公司拥有和控制其核心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

3.1.7出售方已将标的股份中非限售股份转让给收购方并完成过户；

3.1.8 承诺方已就将如下在本次交易后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业绩补偿

质押股份”），质押给收购方用于担保其在收购协议项下各项补偿责任签署并

向收购方交付了所有必要的质押文件，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作为对于其在

本协议第十条项下业绩补偿义务的履约保证措施。

承诺方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

份数
质押股份数

质押股份占目标公司全

部股份比例

陈洪杰 12,144,600 2,428,920 3.60%
韩永旭 6,747,000 2,428,920 3.60%
总计： 18,891,600 4,857,840 7.20%

3.1.9 出售方和目标公司已向收购方发送书面通知，确认第一次交割条件

均已满足或经收购方以书面形式豁免。

3.2各方同意，仅在下列条件（每一项单独及合称为“第二次交割条件”）

全部满足或由收购方以书面形式豁免的前提下，收购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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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的规定支付第二期交易对价：

3.2.1第一次交割条件仍维持全部满足；

3.2.2出售方不构成对交易文件的任何违反；

3.2.3各方已完成第一次交割；

3.2.4 目标公司已出具经收购方认可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且该 2025 年

度审计报告不存在与收购方尽职调查过程中目标公司披露和管理层陈述情况

的重大偏差；

3.2.5目标公司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2.6各方另行商定的其他交割条件；及

3.2.7 出售方和目标公司已向收购方发送书面通知，确认第二次交割条件

均已满足或经收购方以书面形式豁免。

3.3各方知悉并确认，为促使上述条件之成就，各方可签署包括但不限于

补充协议在内的进一步法律文件（如需），该等法律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4各方应尽其最大合理努力促使本条所述之条件实现。

第四条 限售股的表决权委托

4.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各出售方应将其各自持有的标的股份中

的限售股份（包括因该等股份的送股、配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等而形成

的派生权利亦归入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分别委托给收购方行使，直至标的

股份全部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止。表决权委托所涉及内容以各方签订的表决权

委托协议为准。在表决权委托期间，限售股份的收益权应归属于收购方所

有。……

第十条 业绩承诺与补偿

10.1各方确认，本次交易的估值基准为目标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4亿元（以下简称“估值基准”）。该估值基准系基于如下业绩承诺。

10.2承诺方共同且连带地对收购方作出如下业绩承诺（以下简称“业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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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10.2.1 承诺方将确保目标公司在 2025 年度、2026 年、2027 年及 2028 年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400 万元、4,400万元、

4,840万元及 5,324万元；

10.2.2为免疑义，上述业绩承诺中提及的收入及净利润仅限于目标公司核

心业务所产生的经常性收入与净利润；但凡系有利于目标公司中长期经营发

展、提升持续盈利能力而对当年度利润产生阶段性影响的合理投入，包括但不

限于新产品研发与推广、新业务或新渠道开拓等，承诺方可事先向甲方提出书

面申请，经甲方书面同意后，相关影响金额可在计算当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时予以合理豁免或调整。

10.3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收购方有权聘请具有从事证券

服务业务资格的合格审计机构（“指定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在当年度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

行审查，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该年度的业绩

承诺是否实现将根据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确定。目标公司及出售方应全力配合

收购方及其指定审计机构，以促使每年度对应地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期应不晚

于下一会计年度的 4月 30日。

10.4如果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何年度未实现当年度的业绩承诺，除

非收购方另行书面豁免，承诺方同意按照下述机制对收购方进行补偿：

10.4.1如果 2025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 3,400万元，则承诺方同意以现金方

式补偿收购方，补偿金额为 3,400万元与 2025年度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10.4.2如果 2026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 4,400万元，则承诺方同意对甲方进

行股份补偿，补偿股份比例为 a1=估值基准*70%/(2026 年度实际净利润

*9.10)-70%。

10.4.3如果 2027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 4,840万元且 2026年未触发股份补

偿，则 2027 年度补偿股份为 a2=估值基准*70%/(2027 年度实际净利润

*8.25)-70%；如果 2027年实际净利润低于 4,840万元且 2026年触发股份补偿，

且如果 a2>a1，则 2027年该补偿股份为(a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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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如果 2028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 5,324万元且此前未触发股权补偿，

则 2028年该补偿股份为 a3=估值基准*70%/(2028年度实际净利润*7.50)-70%；

如果 2028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 5324万且此前仅 2027年或两年都触发股权补

偿，且如果 a3>a2，则 2028年该补偿股权为(a3-a2)；如果 2028实际净利润低

于 5,324 万元且此前仅 2026年触发股权补偿，且如果 a3>a1，则 2028 年该补

偿股份为(a3-a1)。

10.5 承诺方同意，第 10.4 条项下的股份补偿由承诺方按照乙方一：乙方

二为 1:1的相对比例承担，且承诺方应首先将各自应补偿股份的对应的收益权

转让甲方，并于 2028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5日内各自将累计应补偿给收购

方的目标公司股份一次性以 0对价过户给收购方。

10.6承诺方特此同意并确认，就其根据本协议第 3.1.8条质押给收购方的

业绩补偿质押股份，在触发本第十条约定的股份补偿时，如果任何应补偿给收

购方的业绩补偿股份因承诺方在目标公司任职导致其补偿股份无法过户给甲

方（为免疑义，业绩补偿质押股份的过户应在标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或确定不

再过户后方可执行），就该等无法过户的业绩补偿股份自触发承诺方股份补偿

义务起的收益权和表决权应归属于甲方所有。

10.7各方同意，承诺方各自在业绩承诺期内的股份补偿上限（“股份补偿

上限”）不超过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 7.2%（其中乙方一股份补偿上限为目标

公司全部股份的 3.6%，乙方二股份补偿上限为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 3.6%，以

下单称及合称为“股份补偿总额”)，其中各承诺方补偿上限具体如下：(a)其

2026年的股份补偿上限为 x1=其股份补偿总额*1/3，(b)其 2026-2027年的累计

股份补偿上限为 x2=其股份补偿总额*2/3，(c)其 2026-2028年的累计补偿上限

x3=其股份补偿总额*3/3。同时，当任何承诺方在某一年度触发股份补偿上限

时，该承诺方同意对超过股份补偿上限以业绩差额(即当年度承诺净利润与实

际净利润的差额)为基础进行如下现金补偿，即：

10.7.1如果 2026年触发股权补偿且 a1>x1，则该承诺方同意将下述金额直

接补偿给甲方，即(1-x1/a1)*2026年业绩差额*150%；

10.7.2如果 2027年触发股权补偿且 a2>x2，则该承诺方同意将下述金额直

接补偿给甲方，即(1-x2/a2)*2027年业绩差额*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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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如果 2028年触发股权补偿且 a3>x3，则该承诺方同意将下述金额直

接补偿给甲方，即(1-x3/a3)*2028年业绩差额*150%。

该等现金补偿义务在业绩承诺期届满且承诺方完成其届时应支付的任何

现金补偿（如有）之后终止。

10.8如果任何承诺方在 2026年度和 2027年度任何一年或者两年都触发股

权补偿调整，但目标公司 2026-2028年度内实际合计净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该

三年期间承诺净利润合计额，则甲方同意在 2028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5日

内将此前累计应扣除的目标公司股份和现金补偿全部过户或退还给该承诺方。

上述净利润应扣除通过非常规方式获得的利润，包括但不限于未经收购方事先

书面同意而采取超过一般市场需求的渠道压货、降低产品品质、降低人员数量

和管理质量、扣减与销售规模相匹配的市场与渠道费用投入、扣减常规费用投

入等有损于公司中长期利益的方式。

10.9各方同意，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任何年度的业绩承诺未实现，且收购方

未另行同意豁免承诺方的补偿义务，则在同时满足下述第 10.9.1条和第 10.9.2

条各项条件的前提下，收购方同意本协议项下 2026、2027和 2028年度的业绩

承诺调整为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200万元、4,600万元和 5,000万元：

10.9.1目标公司的经典蛋糕、蛋糕派与威化三大系列产品在下述年度经审

计的合计不含税销售收入(以下简称“三大系列产品收入”)分别实现：

（a）2026年度，三大系列产品收入不低于 6.5亿元；

（b）2027年度，三大系列产品收入不低于 8.5亿元；

（c）2028年度，三大系列产品收入不低于 11亿元。

如果目标公司在 2026-2028年期间每年均达成上述目标，或上述三年内的

累计销售额达成上述目标，则甲方同意豁免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触发业绩补偿

机制而需补偿给收购方的股份；且

10.9.2在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的 90%的前

提下，如果目标公司自主研发新品（为免疑义，除非收购方另行书面同意，新

品应指单一新品的不含税净销售收入超过 5,000万元的新品，或经双方书面确

定的其他新品，下同）在 2028年当年度形成的经审计的不含税销售收入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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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元（不含税），则收购方同意豁免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因触发本协议项下

业绩补偿机制而需补偿给甲方股份的 50%；如果目标公司自主研发新品在 2028

年度形成的经审计的不含税销售收入超过 3.5亿元，则甲方同意豁免承诺方在

业绩承诺期因触发业绩补偿机制而需补偿给甲方股份的 100%；如果目标公司

自主研发新品在 2029年当年度形成的不含税销售收入超过 5亿元，则甲方同

意豁免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因触发业绩补偿机制而需补偿给甲方股份的

100%。

10.10如果承诺方根据本协议第 10.4.1条之约定需要向收购方支付任何现

金补偿，该等现金补偿应由目标公司在 2026年度内应向承诺方分配的分红款

项（如有）中直接抵扣并支付给收购方。

10.11如果承诺方根据本协议第 10.7条之约定需要向收购方支付任何现金

补偿，该等现金补偿应首先从承诺方当年度和后续年度的分红金额中进行扣减

并支付给收购方，但上述分红补偿的累计金额以承诺方在触发相关现金补偿事

项之后的各年度应得分红总额为限。

10.1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业绩承诺期内，承诺方承诺其不会直接或间

接出售其持有的任何目标公司股份或在该等股份上设置任何权利限制。在同等

条件下，收购方有权优先收购出售方持有的剩余目标公司股份。”

针对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中还详细约定了陈述和保证、承诺事项、标的股

份过户安排、过渡期安排、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理、违约责任等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收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收购报告书》披露的协议主要内容与各方签订的本次交易的相

关协议内容一致，协议约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符合《第 2号指

引》及股转系统相关。

2、《表决权委托协议》

2026年 1月 27日，收购人与交易对方陈洪杰、韩永旭、韩式昌、鞠大伟

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1.1各方同意：在本协议项下委托期限内，每一位委托人均无条件且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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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地，将其自身直接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

受托方行使。各委托人委托授权的具体股份数量如下：

陈洪杰（委托人 1）：10,505,400股，占本协议签署日公司股份总数 15.57%；

韩永旭（委托人 2）：6,123,000股，占本协议签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9.08%；

韩式昌（委托人 3）：8,880,000股，占本协议签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13.16%；

鞠大伟（委托人 4）：750,000股，占本协议签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1.11%。

1.2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因目标公司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拆股、拍

卖等情形导致委托授权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本协议项下委托授权股份的数量

应相应调整，此时，本协议自动适用于调整后的委托授权股份，该等股份的表

决权亦自动委托给受托方行使，无需另行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或授权委托书。

1.3委托期限内，若委托方计划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购买、认购目

标公司新增发行股份等方式可能导致委托方所持委托授权股份数量增加的，应

提前书面通知受托方并取得受托方书面认可后方可实施，上述增持的委托授权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也将自动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依照本协议之约定委托给受

托方行使。

1.4委托期限

1.4.1 各方同意，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的表决权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

日开始。

1.4.2 鉴于目标公司目前股权结构，协议各方同意，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

的表决权委托期限至下列情形孰早发生之日终止：

（a）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满 5年；

（b）委托方与受托方对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协商一致并书面签署终止

协议；

（c）委托方将本协议第 1.1 条项下的委托授权股份的所有权转让给受托

方。

1.5委托权利范围在本协议的委托期限内，委托方不可撤销、唯一、排他、

无偿地将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受托方。表决权系指股东权利中除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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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处置权（转让、质押）外的其他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权、提案权、投票权、

股东会召集权、选择管理者权、建议权、知情权、质询权等股东权利。受托方

特此同意在本委托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作为委托方唯一的、排他的受托方，

按照其独立判断、依其自身意愿，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目标公司届时有效的公

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行使委托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股东权利（以下简称“委托

权利”）：

1.5.1 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出席或委派他人出席目标公司股东会（包

括临时股东会）；

1.5.2 提案、提名权，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或推荐目标公司董事、股东

代表监事候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提议或议案；

1.5.3 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或公

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1.5.4对目标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1.5.5 根据法律、法规授予股东之权利，可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

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查

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1.5.6签署与行使表决权等委托事项相关的文件；

1.5.7 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应有除收益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

其他权利，但涉及股份转让、股份质押等直接涉及委托方所持股份的处分事宜

的事项除外。

2、委托权利的行使

2.1各方确认，受托方在委托期限内行使本协议第一条所述委托权利时，

无需事先征求委托方的意见，亦无需另行取得委托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如

因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或者中国结算等相关主体需要，委托方应根据受托方

的要求配合出具相关文件以实现本协议项下其委托受托方代为行使委托授权

股份表决权的目的。委托方应就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

必要时（如为满足政府部门审批、登记、备案所需报送档之要求）及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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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如果在委托期限内，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授权或行使因任何原因无

法实现，各方应立即寻求与无法实现的原约定最相近的合规替代方案，并在必

要时签署补充协议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协议之目的。

2.3受托方应按照其独立判断，依据受托方自身意愿在公司的股东会上就

投票事项行使委托股份的投票表决权，无需再征得委托方对投票事项的意见，

委托方对受托方就委托股份行使投票表决权的投票事项结果均予以认可并同

意。

2.4受托方在本协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内遵循法律、行政法规与公司章程的

规定谨慎勤勉地依法履行受托义务，并确保相关股东表决方式与内容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不得做出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得从事

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行为。

2.5就本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受托方不收取任何费用。委托期间内公司

所有经营收益或损失均由其登记在册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及公司章程的约定

享有或承担，受托方无需就公司的经营损失对委托方承担任何责任，但因受托

方故意、重大过失或过错导致公司经营损失的除外。

2.6在委托期限内，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委托方作为委托

授权股份的持有人需要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由委托方承担并履行，但受托方

负有协助、配合义务。委托方应就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协助，包括但

不限于在必要时根据受托方的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等，委托方

应于收到受托方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2.7委托期限内，委托方不得再就委托股份自行行使表决权。……”

除上述内容外，《表决权委托协议》对陈述、保证与承诺条款、违约责任条

款、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等条款进行了明确约定。本所律师认为，《表决权

委托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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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安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聚焦快消品供应链业务，为中小型非品牌便利

店提供快消品的集采集配智能供应链平台。

唇动食品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焙烤食品生产企业，唇动

食品长期致力于涂饰类蛋糕、面包、威化等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收购的目的为收购人拟通过本次收购强化与唇动食品的业务协同，将唇

动食品的产品通过收购人供应链平台推广，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二）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1．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调整的计划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如果公

众公司因其战略发展需要，或因市场、行业情况变化导致的需要对公众公司主营

业务进行调整的，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

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2．对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股份收购协议》约定了交割后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具体如下：

“8.4 第一次交割后，收购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聘任收购方推荐的其他管理

层，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负责人和副总裁等。”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如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对管理层进行调整的，

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3．对公众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计划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公众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如果由

于实际经营需要对公众公司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

4．对公众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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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并将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现行章程规定进行相应修改，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如果根据公

众公司未来的发展情况需要对公众公司的现有资产进行处置，将严格遵照中国证

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

6．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

划，如果根据公众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收购报告书》已经披露了本次收购的目的

及后续计划，符合《第 5号准则》的相关要求。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唇动食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洪杰。

本次收购完成后，唇动食品控股股东变更为拼便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徐意。

（二）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业务、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严格遵循公众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

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职责，不损害公司利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唇动食品将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战略，增强唇动食品的盈

利能力，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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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唇动食品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唇动食品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为保证本

次收购后唇动食品的独立性，收购人出具了《关于保持公众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具体内容如下：

“1、唇动食品的独立性不因本次收购变动而发生变化。唇动食品将通过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等措施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增强自身的独立性，维护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

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保障唇动食品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2、本次收购不影响唇动食品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及财务独立等方面的独立性。

3、本次收购完成后，唇动食品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

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等独立或完整。

若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给唇动食品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一切损失将由

本公司承担。本承诺在本公司控制唇动食品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

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性。

（四）对唇动食品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众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规范本次收购后双方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了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唇动食品及

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唇动食品及其控

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

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唇动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等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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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移转唇动食品

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唇动食品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本公司保证严

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唇动食品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承诺在本公司控制唇动食品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五）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拼便宜主要从事快消品供应链业务，为中小型

非品牌便利店提供快消品的集采集配智能供应链平台；公众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焙烤食品生产企业，公众公司长期致力于涂饰类蛋糕、

面包、威化等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收购人经营业务属于公众公司行业下游

供应链环节，与公众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出

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唇动食品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且对唇动食品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也不会从事或促使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从事任何在商

业上对唇动食品或其所控制的企业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任何可能与唇

动食品的经营运作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唇动食品，在通

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唇动食品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则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唇动食品。

3、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

偿由此给唇动食品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本承诺在本公司控制唇动食品期

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的上述承诺合法有效，如该等承诺得到切

实履行，有利于维护公众公司的独立性、避免收购人与公众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及规范收购人与公众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利于保护公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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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与唇动食品之间的交易

根据《收购报告书》以及拼便宜董事、监事、高管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唇动食品与收购人拼便宜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个月内未发生业务往来情况。

七、前六个月买卖唇动食品股票的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公司提供的《前 200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

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日前 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八、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

根据《收购报告书》以及收购人出具的相关承诺文件，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

出具了相关承诺，包含：

（1）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2）关于收购人主体资格的承诺；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4）关于保持公众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5）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6）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7）关于收购人股份锁定的承诺；

（8）关于收购过渡期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的承诺；

（9）关于不注入金融属性资产和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类资产的承诺；

（10）关于不买卖公众公司股票和不与公众公司交易的承诺；

（11）关于收购过渡期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的承诺。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未能履行承诺事

项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在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中所披露的承诺事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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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果未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唇动食品的股东会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并向公众公司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公众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公众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九、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具备本次收购

的主体资格；本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序；收购人为本次收购

编制并出具的《收购报告书》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和《第 5号准则》等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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